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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邯房案字〔2018〕第14号

对邯郸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第22号建议的答复

赵玉莲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提升物业管理水平的建议”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1、 开展物业服务收费检查，修订《邯郸市物业服务收
费管理办法》
今年我局与市物价局联合下发了《并于开展物业服务
收费检查的通知》。从4月开始到8月底，对群众举报的乱立名目收费及擅自提高物业费标准进行全市大检查，对未进行公开收费标准、服务标准的企业进行约谈整改，对违反《物业管理条例》和《价格法》、《河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目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目前，我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执行的
是《邯郸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办法（试行）》（邯政【2014】73号） ：“住宅小区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一级0.4元/月.平米、二级0.6元/月.平米、三级0.9元/月.平米、四级1.2元/月.平米、五级1.6元/月.平米）。今年我局将会同市物价部门对2004年出台的《邯郸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重新进行修改，按照政府有关规定重新制定符合目前我市物业管理市场的政府指导价格。并根据《河北省物价局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的通知》（冀价经费【2015】33号）规定，业主大会成立前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格；业主大会成立后按照市场调节价由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
2、 加强企业诚信经营意识，提高服务水平
2017年，国务院取消了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制度后，放开了市场准入管制，我局作为物业管理行政管理部门也改进了监管手段，出台了《邯郸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综合管理办法》，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以信用体系平台为基础，以信用法律制度为保障，以信用信息公示共享为依托，以企业红黑名单制度为重点，以守信联合奖励和失信联合惩戒为抓手的物业服务市场监管新机制。企业违反相关规定，将予以信用减分，直至拉黑从物业管理市场中清理出去。同时，今年我局将安排部署对全市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市场整顿秩序大检查，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对不良企业的不良行为记录在档。加强企业对物业服务的正确认识，充分认识到业主是第一位的、服务是第一位的经营理念。
三、提高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素质，提升服务质量
我市从去年11月至今年5月专门对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今年仍将继续组织区县开展企业员工的业务培训，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并委托市物业管理协会已经举办了五期“初级建（构）筑物业消防员培训班”，300多名安保人员取得了公安部消防局颁发的岗位证书。同时，加强对业主委员会委员相关物业管理知识的培训，增强业主委员会委员的法律意识、履职意识和监督物业企业服务的能力。
四、加强住宅小区电梯管理
严格落实《河北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规定》和《河北省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监督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履行电梯安全管理责任。特别是物业服务企业在住宅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对小区的公共配套设施设备进行承接查验后纳入物业服务。电梯出质保期后，物业服务企业必须委托专业的具有资质的电梯维保公司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我局作为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将积极配合市质检部门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住宅小区电梯安全的监管力度，强化物业服务企业的电梯维修、保养和管理意识，按操作规程做好居民乘运电梯的运行服务。同时，按照建设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严把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使用和管理，依法保障电梯维修资金。


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请填写《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附后），并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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